
证券代码：000572� � � � � � �证券简称：ST海马 公告编号：2021-44

海 马 汽 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对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2020 年 年 报 问 询 函 的 回 复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1年5月13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

询函〔2021〕第9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及年审会计师、律师对问询函中的相关

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核实，现就问询函中相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1、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75亿元，同比下降70.6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13.35亿元，同比下降1,670.5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14.61亿元， 同比下降

100%；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以下简称现金流量净额）1.10亿元，同比增长

288.66%。 请你公司：

（1）结合大客户销售情况、毛利率为负等情况，具体分析说明营业收入同比大幅下滑

的原因，并结合费用、成本、非经常性损益、销量、毛利率等，量化分析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原

因及合理性。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及业绩变化情况说明公司业绩大幅下

滑是否符合行业趋势及原因。

公司回复：

① 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13.75亿元，同比下降70.69%，主要原因如下：

A.�受疫情因素影响，汽车行业整体运营情况进一步严峻，公司2020年销量大幅下滑。

报告期公司整车销售量17,773台，同比下降39.66%，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大幅下降。

B.�报告期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1号》，将与广州小

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鹏汽车” ）合作生产的新能源车型采用净额法确认收

入，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大幅下滑。

公司在与小鹏汽车合作中，负责全部制造和装配过程，申报汽车整车产品公告目录，并

提供出厂合格证，承担最终法律责任，公司前期认定在生产和销售与小鹏汽车合作的新能

源车型过程中属于主要责任人，以总额法确认收入。

2020年11月13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1号》，明确

“公司（委托方）与无关联第三方公司（加工方）通过签订销售合同的形式将原材料‘销

售’ 给加工方并委托其进行加工，同时，与加工方签订商品采购合同将加工后的商品购回。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应根据合同条款和业务实质判断加工方是否已经取得待加工原材料的

控制权，即加工方是否有权主导该原材料的使用并获得几乎全部经济利益，例如原材料的

性质是否为委托方的产品所特有、 加工方是否有权按照自身意愿使用或处置该原材料、是

否承担除因其保管不善之外的原因导致的该原材料毁损灭失的风险、是否承担该原材料价

格变动的风险、是否能够取得与该原材料所有权有关的报酬等。 如果加工方并未取得待加

工原材料的控制权，该原材料仍然属于委托方的存货，委托方不应确认销售原材料的收入，

而应将整个业务作为购买委托加工服务进行处理；相应地，加工方实质是为委托方提供受

托加工服务，应当按照净额确认受托加工服务费收入” 。

根据上述监管规则指引， 公司将2020年度发生的小鹏汽车收入金额1,874,106,

881.62元，原材料金额 1,821,237,151.36元，按“净额法” 确认收入52,869,730.26元，与

上年度同期同口径比较减少收入1,821,237,151.36元。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少33.16亿元，同比下降70.69%，主要系整车销量

下滑及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②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35亿元， 同比下降1,

670.59%，主要原因如下：

项目 2020年发生额（元） 2019年发生额（元） 增减变动 同比

营业收入 1,375,093,247.26 4,690,972,421.39 -3,315,879,174.13 -70.69%

其中：整车收入占比 37.74% 85.23% -47.49% -47.49%

配件收入占比 42.66% 5.71% 36.95% 36.95%

营业成本 1,112,870,885.33 4,445,229,960.22 -3,332,359,074.89 -74.96%

销售毛利 262,222,361.93 245,742,461.17 16,479,900.76 6.71%

销售毛利率 19.07% 5.24% 13.83% 13.83%

其中：整车毛利率 -8.77% -1.73% -7.04% -7.04%

配件毛利率 22.64% 33.15% -10.51% -10.51%

期间费用合计 1,040,596,022.57 1,005,053,549.78 35,542,472.79 3.54%

其中：销售费用 58,313,896.03 260,776,912.27 -202,463,016.24 -77.64%

管理费用 691,956,229.06 523,455,558.40 168,500,670.66 32.19%

研发费用 266,188,696.76 203,056,134.12 63,132,562.64 31.09%

财务费用 24,137,200.72 17,764,944.99 6,372,255.73 35.87%

投资收益 7,648,408.28 673,817,701.91 -666,169,293.63 -98.86%

资产减值损失 -648,823,990.14 -116,528,561.27 -532,295,428.87 456.79%

所得税费用 92,843,090.32 5,331,020.52 87,512,069.80 164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5,103,939.22 85,196,161.58

-1,420,300,

100.80

-1670.59%

非经常性损益 125,523,761.46 815,779,778.61 -690,256,017.15 -8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0,627,700.68 -730,583,617.03 -730,044,083.65 -100.00%

A.�受疫情因素影响，公司2020年产销量大幅下滑。报告期整车生产量16,980台，同比

下降41.22%，受此影响，公司生产产能利用率下降，导致分摊的单位固定成本增加，整车单

台成本增加，公司整车业务毛利率为-8.77%，较同期下降7.04%。 与此同时，公司2020年海

外市场体系能力大幅提升，国际化战略进一步突破，实现疫情下出口量逆势增长。报告期配

件销售收入5.87亿元， 同比增长119.21%， 占营业收入比重42.66%， 且配件业务毛利率

22.64%，远高于整车销售毛利率。 营业收入结构的变化，导致公司在销量大幅下滑的情况

下，实现销售毛利2.62亿元，较上期增加0.16亿元，未对公司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B.�报告期公司期间费用合计10.4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0.36亿元，同比增长3.54%，

未对报告期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C.�报告期公司非经常性损益1.26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90亿元，主要系上期转让子

公司股权和处置部分房产所致。 2019年度，公司转让河南海马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和上海海

马汽车研发有限公司股权，确认投资收益6.66亿元。2020年公司未发生相关业务，投资收益

较上期减少6.66亿元，同比下降98.86%，对公司报告期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D.受疫情因素影响，公司2020年度营销目标未能实现。 为应对公司经营颓势并进一步

聚焦战略产品及项目，公司经过减值测试及聘请专业机构评估，对部分存货、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等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6.49亿元，较上期多计提5.32亿元，对公司报告期净利润产生

重大影响。

E.�报告期，因疫情原因造成公司产品销量下滑，根据管理层十年发展规划纲要，部分

子公司预计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原已确认递延所得税

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该部分子公司减记前期已确认的相应递延所得税资产， 合计

2.11亿元，从而导致公司报告期所得税费用较上期增加0.88亿元，对公司报告期净利润产生

较大影响。

综上， 公司报告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35亿元， 同比下降1,

670.59%，主要系本期投资收益减少以及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所

致，是合理的。

③ 同行业可比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变化情况：

公司 2020年营业收入（万元） 2019年营业收入（万元） 同比增减变动（%）

ST海马 137,509.32 469,097.24 -70.69

广汽集团 6,271,711.14 5,923,368.42 5.88

江铃汽车 3,309,573.37 2,917,363.63 13.44

一汽解放 11,368,108.50 10,644,741.65 6.80

江淮汽车 4,283,076.81 4,728,604.37 -9.42

宇通客车 2,170,504.84 3,049,174.35 -28.82

长安汽车 8,456,554.41 7,059,524.51 -19.79

金杯汽车 545,701.97 560,008.75 -2.55

*ST众泰 133,817.00 298,584.71 -55.18

比亚迪 15,659,769.10 12,773,852.30 22.59

中通客车 440,759.63 674,128.14 -34.62

渤海汽车 468,567.27 491,764.13 -4.72

东风汽车 1,373,340.14 1,352,014.06 1.58

上汽集团 72,304,258.92 82,653,000.30 -12.52

长城汽车 10,330,760.72 9,510,807.86 8.62

福田汽车 5,776,540.29 4,696,585.42 22.99

广汇汽车 15,844,209.99 17,045,595.00 -7.05

北汽蓝谷 527,246.62 2,358,870.96 -77.65

小康股份 1,430,247.60 1,813,200.52 -21.12

④同行业可比公司报告期内业绩变化情况：

公司

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同 比 增 减 变 动

（%）

ST海马 -133,510.39 8,519.62 -1670.59

广汽集团 596,582.70 661,753.74 -9.85

江铃汽车 55,069.90 14,781.21 272.57

一汽解放 267,171.43 198,709.78 34.45

江淮汽车 14,261.39 10,601.50 34.52

宇通客车 51,599.03 194,225.58 -73.43

长安汽车 332,425.12 -264,671.94 225.60

金杯汽车 -45,475.12 6,065.69 -849.71

*ST众泰 -1,080,145.58 -1,119,022.38 3.47

比亚迪 423,426.70 161,445.00 162.27

中通客车 2,352.37 3,307.19 -28.87

渤海汽车 6,998.87 7,237.78 -3.30

东风汽车 55,350.54 44,240.57 25.11

上汽集团 2,043,103.75 2,560,338.42 -20.20

长城汽车 536,249.02 449,687.49 19.25

福田汽车 15,463.82 19,153.86 -19.27

广汇汽车 151,571.88 260,069.84 -41.72

北汽蓝谷 -648,244.02 9,201.01 -7145.36

小康股份 -172,859.12 6,672.15 -2690.76

由上表可以看出，受疫情因素影响，2020年汽车行业整体运营情况严峻，市场竞争日

趋激烈，除少数头部企业业绩上升外，多数企业营业收入和业绩处于下滑趋势。

受外部大环境影响，公司战略产品落地及新营销体系建设效果尚未完全显现，公司报

告期营业收入及业绩大幅下滑，与多数同行业公司下降趋势基本一致。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我们执行2020年度年报审计过程中获取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一

致。

（2）报告期内，你公司整车产品销量为17,773台，同比下降39.66%，其中基本型乘用

车（轿车）、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交叉型乘用车销量均出现大幅下滑，多功能乘用

车（MPV）销量增长45.51%。 分析说明报告期内产品销量整体下滑，且多种主要产品销量

下滑明显，而多功能乘用车（MPV）销量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报告期整车销量同比下降39.66%，而多功能乘用车（MPV）销量增长45.51%，主

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新车型海马7X上市销售所致。

2020年8月23日，海马7X上市销售。 该产品是一款“超大三排空间，专注儿童安全” 的

智能汽车，是国内第一款专注儿童安全，专为儿童打造的二胎家庭车。该款车型首先在公司

原点市场之一的海南地区推向市场。产品上市以后，公司通过创新直销模式进入市场，逐步

得到了海南市场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在海南持续热销，2020年累计实现销售1,151台。

与之相对应的， 公司原有MPV车型福美来七座版已于2019年初停产退出市场，2019

年该车型库存车辆已于当年全部实现对外销售，销量791台，当年无其他MPV在产车型。

因此， 公司2020年多功能乘用车 （MPV） 销量较上年同期增加360台， 同比增长

45.51%，系2019年原有MPV车型福美来七座版退市，2020年MPV新车型海马7X上市销售

所致。

综上，公司报告期整车销量整体下滑，且多种主要产品销量下滑明显，而多功能乘用车

（MPV）销量大幅增长是符合公司产品实际情况的，是合理的。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我们执行2020年度年报审计过程中获取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一

致。

（3）你公司华南地区销售额为8.00亿元，同比增长50.75%，华中地区销售额为5.76亿

元，同比下降86.15%。 结合公司报告期内经营状况、行业整体情况，分析说明华中地区营业

收入大幅下滑而华南地区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报告期，公司华中地区营业收入大幅下滑，而华南地区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主要原因如

下：

① 华南地区海外市场出口量逆势增长

自2018年四季度起，受国际形势变化影响，公司海外出口量大幅下降，受此影响，2019

年海外市场虽有所恢复，出口量仍不理想，全年累计完成配件出口1.91亿元。

2020年度，公司以海南自贸港建设为契机，按照“品类战略” 的指导思想，传统车与新

能源车并进，聚焦重点一带一路市场，集中资源打造中东和东南亚两个海外重点市场。报告

期，公司海外市场体系能力大幅提升，国际化战略进一步突破，于疫情下实现配件出口量逆

势增长。 全年累计完成配件出口5.43亿元，同比增加3.52亿元，从而导致公司华南地区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50.75%。

② 华中地区整车销量持续下滑

单位：辆

分地区 2020年销量 2019年销量 销量变化 同比增减

华南地区 1,154 1,813 -659 -36.35%

华中地区 16,619 27,643 -11,024 -39.88%

合 计 17,773 29,456 -11,683 -39.66%

2020年度，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22.5万辆和2,531.1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00%和

1.90%，加之受疫情因素的影响，除少数头部企业外，行业整体运营情况进一步严峻。 受此

影响，加之公司汽车产品调整仍处于攻坚阶段，营销模式创新成果尚未完全体现，公司产品

市场表现未达预期，汽车产销量同比下滑。

③ 合作车型采用净额法核算的影响

2020年度，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1号》，将与小鹏汽

车合作生产的新能源车型采用净额法确认收入，受此影响，造成华中地区营业收入大幅下

降。

综上，华中地区营业收入大幅下滑主要受整车销量下滑和执行新收入准则后合作车型

采用净额法核算等因素影响，而华南地区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主要系海外市场配件出口量大

幅增长所致，相关增减变动是合理的。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我们执行2020年度年报审计过程中获取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一

致。

（4）量化说明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大幅下滑，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是否存在2019年提前确认收入情形。

公司回复：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化的主要项目如下:

项目

2020年发生额（万

元）

2019年发生额（万

元）

变动金额

（万元）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80.16 -5,826.38 16,806.54 288.66%

A.金融业务现金流量净额 65,873.30 -2,073.06 67,946.36 3277.59%

其中：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净增加额 -10,984.98 -57,523.77 46,538.79 80.90%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76,858.28 -55,450.71 -21,407.57 -38.61%

B.购销业务现金流量净额 -25,423.47 47,081.18 -72,504.65 -154.00%

其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69,921.47 408,389.98 -138,468.51 -33.9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95,344.94 361,308.80 -65,963.86 -18.26%

C.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1,002.46 49,915.32 -18,912.86 -37.89%

A.报告期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净增加额-1.10亿元，较上期增加4.65亿元，主要系上期

成员单位存款额减少较多所致。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7.69亿元， 较上期减少2.14亿

元，主要系本期收回成员单位贷款及整车销量下滑造成发放贷款减少所致。

报告期公司金融业务现金流量净额6.59亿元， 较上期增加6.79亿元， 同比增长3,

277.59%，对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B.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下降33.91%，与整车销量下滑幅度基本

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下降18.26%，下降幅度小于整车产量下滑幅度。

主要原因是公司预付货款同比增加3.24亿元；以及公司采用银行承兑汇票付款时，因银行

授信敞口限额要求，存入汇票保证金比例增加，受此影响，报告期末汇票保证金余额同比增

加3.86亿元。

综上，报告期公司购销业务现金流量净额-2.54亿元，较同期减少7.25亿元，同比下降

154.00%，与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大幅下滑趋势一致。

C.报告期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3.10亿元，同比下降37.89%，主要系受疫

情及公司生产经营影响，公司职工人数减少，发放工资总额减少；另受疫情期间社保减免政

策影响，相关社保支出减少所致。

综上，公司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长主要系金融业务现金流量净额增长所致，相关增减

变动是合理的，与报告期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大幅下滑是不冲突的。 公司2019年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确认收入，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公司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界定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获取公司编制的现金流量表，复核其编制方法是否合理、合规；

（3）检查合并现金流量的内容、性质和数额是否正确、合理、完整，检查关于集团内部

往来、购销业务的抵消是否准确、完整；

（4）对现金流量表进行分析，检查主表与补充资料对应项目的金额是否一致，与其他

报表及附注的勾稽关系是否正确；

（5）查阅2019年度营业收入审计工作底稿，检查收入是否计入恰当的会计期间。

基于执行的核查工作，我们认为，海马汽车股份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大幅下滑，

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长的情况不存在重大异常，未发现2019年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

（5）说明营业收入中“其他” 项的具体内容，并逐项对比《关于退市新规下营业收入

扣除事项的通知》中需扣除的营业收入类型，说明公司营业收入扣除是否充分、完整。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营业收入中“其他”项的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营业收入 2019年营业收入

物业服务 29,853,726.71 32,058,440.34

饮用水销售 11,352,339.84 15,949,735.88

房地产存货销售 2,976,190.49 15,181,080.00

红酒销售 370,727.97

汽车租赁 330,698.25

物业废料收入 106,450.80

合 计 44,182,257.04 63,997,133.24

① 物业服务收入为公司全资孙公司海南金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内的收

入。该公司主要业务为物业经营管理，所获得的物业服务收入作为主营业务列示。该项收入

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且具备商业实质。

② 饮用水销售为公司全资孙公司海南金盘饮料有限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内的收入。 该

公司主要业务为饮料的生产与销售，所获得的饮用水销售收入作为主营业务列示。 该项收

入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且具备商业实质。

③ 房地产存货销售为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内的房地产开发经营收入。 该项收入与公司

主营业务相关，且具备商业实质。

④ 红酒销售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海马汽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内的收

入。 该公司主要业务为汽车相关产品的进出口业务、酒类、食品类的批发和销售等，所获得

的红酒销售收入作为主营业务列示。 该项收入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且具备商业实质。

⑤ 汽车租赁为公司全资孙公司之孙公司郑州海马庞大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主营

业务范围内的营业收入。该公司主要业务为汽车租赁、汽车销售等，所获得的汽车租赁收入

作为主营业务列示。 该项收入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且具备商业实质。

⑥ 物业废料收入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金盘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盘实业” ）

主营业务范围内的收入。 该公司主要业务为实业投资、仓储、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等，所获

得的物业废料收入作为主营业务列示。 该项收入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且具备商业实质。

综上，营业收入中“其他”项不属于《关于退市新规下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通知》中需

扣除的营业收入类型，公司营业收入扣除是充分、完整的。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对于除汽车生产、销售外各子公司的收入情况，结合其经营范围，检查其销售的产

品或者提供的劳务是否符合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的范围。

（2）根据《关于退市新规下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通知》中需扣除的营业收入类型，检

查除汽车生产、销售外，其各子公司对于主营业务收入的分类是否准确，主营业务收入是否

均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基于执行的核查工作，我们未发现海马汽车股份“其他” 营业收入属于《关于退市新

规下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通知》中需扣除的营业收入类型的情况。

2、 你公司2018年、2019年、2020年实现净利润-16.37亿元、0.85亿元、-13.35亿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17.09亿元、-7.31亿元和-14.61亿

元，2020年末净资产为35.85亿元。 你公司向我所申请撤销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 请你公

司：

（1）结合公司近三年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毛利率变化情况、市场环境、产品市场份

额变化情况等，说明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回复：

① 市场环境情况

2020年度，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22.5万辆和2,531.1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0%和

1.9%。 产销数据的背后，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更对汽车行业带来深远影响。 就市场而

言，消费者消费理念进一步升级、进化，个性化、功能化需求更趋多样，智能化、新能源化理

念深入人心；就经营而言，除少数头部企业外，行业整体经营情况更加严峻，两极分化态势

愈发明显；就模式而言，上下游产业集体承压，传统营销模式与服务模式颓势尽显，创新求

变成为每一个从业企业都必须面对的迫切任务。

② 近三年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毛利率变化经营情况

单位：元

年度 归母净利润 扣非后净利润 毛利率 备注

2018年 -1,637,180,342.11 -1,708,714,285.35 7.01%

2019年 85,196,161.58 -730,583,617.03 5.24%

2020年 -1,335,103,939.22 -1,460,627,700.68 19.07%

2017年以来，公司深入实施品类战略，一方面推进战略新产品研发及营销模式创新，

另一方面坚决处置低效、无效资产。 经过努力，公司于2019年实现扭亏为盈，产品研发及营

销创新亦取得积极进展。 但至2020年，受疫情因素影响，公司产品开发进度及营销创新落

地受到较大负面影响，归母净利润及扣非后净利润均大幅下滑。在此不利局面下，公司抓住

机会在出口业务方面取得突破，下半年战略新产品7X上市后，亦有亮眼表现，受此影响，报

告期公司毛利率水平大幅提升。

③ 产销情况

单位：辆

产品 2020年销量 同比 销量占比 2019年销量 同比 销量占比

其中：SUV 15,584 -39.16% 87.68% 25,616 -38.15% 86.97%

基本型乘用车 934 -54.35% 5.26% 2,046 -90.91% 6.95%

MPV 1,151 45.51% 6.48% 791 -78.26% 2.68%

交叉型乘用车 104 -89.63% 0.58% 1,003 9018.18% 3.40%

合计 17,773 -39.66% 100.00% 29,456 -56.41% 100.00%

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2020年度产销量大幅下滑。 但至2020年下半年，随着公司战略

产品海马7X的上市销售，公司在细分市场取得了一定突破，为后续经营打下良好基础。

④ 关于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不确定性的说明

汽车行业竞争激烈，又有着自身鲜明的行业特点。 产品研发周期长、技术更新迭代快、

消费者选择余地大，这些特点决定了汽车企业必须结合自身特点，找准细分市场，制定对口

战略并坚定贯彻执行。

面对疫情因素不利影响，公司经营形势日趋严峻。 在此困境下，公司仍坚持既定战略，

创新前行。在坚持品类战略的基础上，公司技术创新及营销创新渐有起色，为下一阶段业绩

重振打下了坚实基础。

目前，公司各项工作正在按核心技术突出、营销创新落地、资产构成优良的发展目标向

前推进，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不确定性。 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A.� 2020年取得的进展

a.�经营方面

2020年，虽然公司整体业绩仍不理想，但阶段性战略目标逐步实现。 一汽海马汽车有

限公司触底反弹，运营步入良性轨道，全年实现境内外销量超7000台/套，同比增长70%以

上，工业总产值超6亿元，同比增长约240%，实现扭亏为盈。 海马7X产品通过创新直销模

式，严格执行一口价，减少中间环节费用，边际贡献保持较高水平。海马财务有限公司、金盘

实业等经营主体，克服疫情不利影响，持续保持较好经营业绩。

下一阶段，公司将继续巩固已有成果，深入推进郑州基地减负增效相关工作，扎实落地

技术与营销领域创新成果，努力实现公司整体业绩回升。

b.�机制方面

报告期，海马汽车产品院正式成立，业务流程融合基本完成。 年初组织架构调整、年中

物理空间组合、年底业务流程融合，关键业务流程全部完成修订。 体制改革基本收官。 哑铃

架构、条线支撑、三级管理体制改革基本实现，目标绩效管理与全员绩效考核深入推进。

c.�产品方面

2020年6月11日，海马8S商改车型上市。 该产品搭载最大马力195Ps的海马1.6TGDI发

动机，动力性大幅提升，在智能化及语言控制方面，亦具备多项领先配置。

2020年8月23日，海马7X上市销售。 该产品是一款“超大三排空间，专注儿童安全” 的

智能汽车，是国内第一款专注儿童安全，专为儿童打造的二胎家庭车。

2020年底，海马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搭载的首款车型———海马6P量产。 海马插电式混

合动力系统采用与欧洲顶级品牌相同的设计架构和理念， 采用7速双离合变速器匹配高效

率电机的P2构型。 可根据油门、坡度、车速、电量、发动转速判断路况和驾驶员意图，智能选

择纯电驱动、发动机停机、发动机经济模式驱动、电机助力、制动能量回收、发电等六种工作

模式，优先用电、少用燃油。

产品品质方面，本年度公司级质量攻关全部完成，产品实物质量明显改善。

d.�技术方面

动力技术方面。 海马7DCT、eDCT如期量产，YG115发动机按期通过G3质量门。

自动驾驶及智能网联技术方面。 搭载全自动泊车技术的全新产品实现量产，智能网联

平台实现智能语音、智能控制、智能场景等技术创新。公司在车路协同、环境感知、决策控制

算法、车载智能终端等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并与世界一流供应商形成战略合作关系，在

产品上逐步形成差异化优势。

三电技术方面。完成电子电气架构第一轮设计，并完成软硬件台架测试，完成域控制器

A样设计。

e.�营销方面

经过近一年探索，公司电商加直销营销模式正式启动，并快速落地。

直营店建设方面。 2020年6月，海口基地建成直营售后服务中心；2020年7月，建成海马

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2020年9月，海马汽车海口直营店开业；2020年12月，海马汽车苏州

直营店开业。 目前，公司在海南地区、中原地区、珠三角地区多家海马汽车直营店与客户服

务中心陆续开业。

电商直销方面。基于海马汽车APP功能的持续优化，销售流程全部打通，现金流全部直

达公司。

f.�海外市场方面

公司海外战略的总体思路是：以海南自贸港建设为契机，按照“品类战略” 的指导思

想，传统车与新能源车并进，聚焦重点一带一路市场，集中资源打造中东和东南亚两个海外

重点市场。 报告期，公司海外市场体系能力大幅提升，国际化战略进一步突破。

疫情下出口量逆势增长。受疫情及国际形势影响，公司主要出口市场经济持续下行，金

融渠道受阻。 多重不利因素下，公司出口业务仍成功突围，全年实现出口超6000台/套。 在

2020年度中汽协重点车企出口数据中，公司位列中国汽车品牌乘用车出口前十。

海外市场产品质量和服务稳定。 在公司主要出口市场，海马品牌汽车产品质量和服务

满意度居中国品牌前列。 海马S7在相关国家新车质量评级中获得四星，为中国品牌最高等

级，有力促进了海马品牌在当地的口碑提升。

海外项目有序推进。 海马S7� PLUS项目于海外市场实现SOP并交付客户，受到消费者

欢迎。 6AT出口项目开发正常推进，已实现样车装车试验、路试，计划2021年中实现SOP。

海外市场开发不断尝试。东南亚市场实现8S和7X的样车出口，为后续市场开发奠定基

础。

B.�下一步工作

a.�未来发展战略

“十四五” 期间，公司将全面转型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将国家“三纵三横” 新能源

汽车战略规划，落实为“优先智能汽车、合作电动汽车、死磕插混汽车、深耕氢能汽车” ，以

实际行动践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持续发力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氢燃料电池汽车和智能汽车等创新技术领域。

-�深耕海南和河南原点市场，占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重点市场。

-�“走出去、引进来” ，积极开拓东盟等"一带一路"沿线国际市场。 同时，秉承“开放合

作”态度，积极对外交流及开展合作。

-�积极参与、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及中原地区氢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氢能汽车示范

运行工作。

-�积极参与、打造绿色共享出行新模式。

b.� 2021年经营计划（核心领域）

-�产品条线：海马7X� PHEV版本启动开发，整车完成第一轮样车性能及可靠性试验；

海马8S�新款产品完成开发；YG115发动机实现SOP； 电子电气架构XCU完成第二阶段车

载功能测试及总结；完成新一代氢燃料电池样车试制；科研加氢站投入使用。

-�营销条线：强化原点市场“水塔优势” ，致力电商直销改革，打造直面客户、沉浸式

体验销售道场。以厂家直销体验中心为主体，重构重点市场营销主渠道，建立根据地市场势

能。 2021年年底，争取建成30家以上直销分公司。

c.� 2021年经营情况

-� 2021年1-3月公司经营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3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22,849,660.73 201,968,912.14 5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872,413.81 -99,186,354.64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283,341.16 -120,428,807.99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878,746.70 -379,074,224.53 -

-� 2021年1-4月公司产销情况

单位：辆

产品

2021年

1-4月产量

同比 产量占比

2020年

1-4月产量

同比 产量占比

其中：SUV 7,324 153.69% 76.27% 2,887 -46.69% 100%

基本型乘用车 48 0.50% -100.00% 0.00%

MPV 2,231 23.23% 0.00%

交叉型乘用车 0.00% 0.00%

合计 9,603 232.63% 100% 2,887 -51.92% 100%

产品

2021年

1-4月销量

同比 销量占比

2020年

1-4月销量

同比 销量占比

其中：SUV 8,262 108.27% 78.92% 3,967 -40.33% 100.00%

基本型乘用车 48 0.46% 0.00%

MPV 2,159 20.62% 0 0.00%

合计 10,469 163.90% 100.00% 3,967 -48.76% 100.00%

由上述表格可见，随着公司战略产品投放及营销创新落地效果逐步显现，公司2021年

以来经营业绩向好趋势明显，产销情况亦较上年同期大幅上涨。 经营业绩方面，2021年1至

3月，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9.85%，归母净利润亏损幅度收窄超3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缺口亦收窄超50%； 产销方面，2021年1至4月， 公司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232.63%，销量同比增长163.9%，产销量增长幅度均大幅领跑行业。

综上所述，公司自2017年实施品类战略以来，克服重重困难，于报告期初步实现战略

产品的投放及营销创新的落地，相关成果已在2021年经营中有所体现。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

上，公司管理层有信心进一步做好公司经营，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不确定性。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针对持续经营能力，我们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在实施风险评估程序时，考虑是否存在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并与公司管理层沟通确定管理层是否已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

力作出初步评估。

（2） 询问管理层是否存在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

（3）评价管理层的未来应对计划以及管理层的计划在当前情况下是否可行。

（4）完成持续经营能力评估调查表，对存在可能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事项进行进

一步分析，评估该事项对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大小。

（5）获取公司十年规划，检查长期规划与上年度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结合公司的

实际经营情况，评价管理层的规划与公司战略布局是否一致。

基于执行的核查程序，我们未发现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请你公司自查并明确说明是否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3.3条、第

14.3.1条和《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通知》（深证上

〔2020〕1294号）第四项规定的股票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3.3条的规定，经自查，公

司未触及第13.3�条所列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任一情形的条件，具体情况如下：

A.�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

经自查，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经营正常、运转有序，不存在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

影响且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情形。

B.�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经自查，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主要银行账号均正常使用，不存在公司主要银行账号

被冻结情形。

C.�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

经自查，公司严格遵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等相关规定，有序组织董事会、股东大会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能够依法行使权

利、履行职责、规范运作。 公司不存在董事会、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的情

形。

D.�公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2020年度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海马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ZA12299号)。

E.�公司向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

形严重的；

经自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

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情况。

F.�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

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如下：

项 目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亿元） -13.35 0.85 -1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亿元） -14.61 -7.31 -17.09

公司经过一系列战略调整，虽然业绩仍处于低谷，但在技术、产品及营销等多领域的创

新变革成效显著，资产质量持续优化，持续经营能力显著增强，为公司重振打下坚实基础。

2021年以来，公司经营业绩向好趋势明显，产销情况亦较上年同期大幅上涨。 2021年1至3

月，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9.85%，归母净利润亏损幅度收窄超3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缺口亦收窄超50%；产销方面，2021年1至4月，公司产品产量同比增长232.63%，

销量同比增长163.9%，产销量增长幅度均大幅领跑行业。

同时，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公司2020年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2298

号)。 综上所述，虽然公司连续三年（2018年-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负值，

但公司经营正常、现金流及银行授信正常，通过坚持既定战略，公司经营情况改善势头明

显，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4.3.1条规定，经自查，公

司未触及第14.3.1条所列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任一情形的条件，具体情况如下：

A.�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

经审计，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35亿元，营业收

入为14.48亿元，扣除后营业收入为12.23亿元，公司不存在追溯重述的情形。

B.�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经审计，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35.85亿元，不存在追溯重述的情形。

C.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

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度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2298�号)。

D.�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表明公司已披露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该年度相关财务指标实际已触及本条第（一）项、

第（二）项情形的；

经自查，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 公司未收到中国证监会任何行政处罚决定书， 不存在

2020年度相关财务指标实际已触及本条第（一）项、第（二）项情形。

③ 根据《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通知》（深证

上〔2020〕1294号）第四项规定“新规施行前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以及已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的公司，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其股票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

警示；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执行以下安排” ，经自查，公司适用于2020年年度报告披

露后应执行安排的第三小项情形，具体如下：

A.�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按照新规执行；

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有关退市风险警示及其

他风险警示情形规定进行逐条自查，公司未触及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B.�未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但触及原规则暂停上市标准的，对其股票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并在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按新规执行，未触及新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撤销其

他风险警示；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14.1.1条暂停上市的情

形进行逐条自查，具体如下：

a.�因净利润触及本规则13.2.1条第（一）项规定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后，首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

公司因2017年、2018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13.2.1条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19年4月24日

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的特别处理。

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519.62万元，归属于上市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73,058.36万元；不存在追溯重述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13.2.11的规定，因净利润触

及13.2.1第（一）项规定情形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上市公司首个会计年度审计结果表明

13.2.1条第（一）项规定情形已消除的，上市公司可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2020年度审计结果表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修订）第

13.2.1条规定情形已消除，公司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

14.1.1条第（一）项规定的暂停上市的情形。

b.�因净资产触及本规则13.2.1条第（二）项规定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后，首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继续为负值；

经审计，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492,070.87万元，2020年度经审计的期

末净资产为358,450.55万元，不存在追溯重述的情形。

c.�因营业收入触及本规则第13.2.1条第（三）项规定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

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继续低于一千万元；

经审计，公司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483,220.52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44,821.87

万元，扣除后营业收入为122,282.40元，不存在追溯重述的情形。

d.�因审计意见类型触及本规则第13.2.1条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

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

报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度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ZA10468号)和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海马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2298�号)。

公司不存在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情形。

e.�因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财务会计报告触及本规则13.2.1条第（五）项规定情形其股

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在两个月内仍未按要求改正其财务会计报告；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因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大会计差错或者虚假记载，被中国证监会

责令改正但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且公司股票已停牌两个月的情形。

f.�因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告触及本规则13.2.1条第（六）项规

定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 在两个月内仍未披露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

告；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告的情形。

g.�因欺诈发行触及本规则13.2.1条第（七）项规定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

警示的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因欺诈发行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欺诈发行罪被

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情形。

h.�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触及本规则13.2.1条第（八）项规定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行

退市风险警示的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违规

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情形。

i.�因股权分布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触及本规则13.2.1条第（九）项规定情形其股票交易

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在六个月内其股权分布仍不具备上市条件；

经自查，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总股本为1,644,636,426股，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

高于公司股份总数的25%，公司不存在因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形。

j.�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

经自查，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股本总额为1,644,636,426元，不存在因公司股本

总额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14.1.1条有

关暂停股票上市交易的情形。

C.�未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且未触及原规则暂停上市标准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有关退市风险警示规定

进行逐条自查，公司未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且未触及原规则暂停上市标准。

D.�未触及新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有关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规定进行逐条自查，公司未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综上所述，经公司逐项自查《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3.3条、第14.3.1条、

《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 的通知》（深证上〔2020〕

1294号）第四项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14.1.1条规

定，公司未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或者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也未触及暂停上市的情形，符合撤

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3.3条、第14.3.1条的规定，结合公司目前的

经营情况，逐条核查公司是否存在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2）根据《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通知》（深证

上〔2020〕1294号）第四项规定，核查公司是否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是

否触及原规则暂停上市标准。

基于执行的核查工作，我们未发现公司的股票存在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

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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